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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市监函〔2023〕66 号

答复类型：A

关于晋江市政协十四届二次会议
第 54 号提案的答复函

政协陈埭联络组：

你们提出的《关于完善法律规范加强对我市“月子中心”行

业监管的建议》收悉。现将办理情况答复如下：

“月子中心”虽然不属于医疗机构，但属于妇幼保健部门的

范畴，参照晋江市疫情防控时职责分工属于卫健部门。目前尚无

统一行业标准，引导各家“月子中心”先建立自己服务规范对外

公示。

一、市场监督管理局开展的主要工作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职责加强食品安全和价格监管，为切实保

障入住母婴利益。重点对“月子中心”开展食品安全和价格方面

行政监管和行政执法，规范“月子中心”食品安全和价格方面的

经营行为。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是把好食品经营许可准入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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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食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月子中心”提供

餐饮服务的应该取得食品经营许可证。我局根据营业执照登记信

息，开展现场核查，督促引导开办主体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规范

开展经营活动。强化服务意识，靠前指导，加强对“月子中心”

新设立、改建食堂的现场勘查指导力度，确保相关软硬件设施符

合许可准入条件。

二是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月子中心”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定落实食品安全管

理制度，加强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和健康管理。将“月子中心”

食堂纳入餐饮服务食品安全包保督导范围，督促“月子中心”属

地镇街村社区每个季度开展 1次督导检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

任。

三是引导开展“明厨亮灶”创建。鼓励“月子中心”加大资

金投入，实施“明厨亮灶”创建，引导通过手机直播等技术将“月

子中心”食堂后厨操作过程进行实时公开，便于母婴亲属和社会

公众参与对食堂食品安全的社会监督。

四是价格监督，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直关注着月子中心等母婴

保健服务价格行为，高度重视价格监管工作。1、加强价格提醒

告诫。提醒月子中心等母婴保健经营单位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

和国价格法》，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有关规定加

强自律。依据经营服务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公平、合法和诚实

信用的原则自主制定价格，实行明码标价。2、严格加强监管。

采取日常巡查和 12315 投诉举报等多种形式对月子中心等母婴保

健经营单位服务价格行为进行监管，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价格欺诈，

是否实行明码标价，严厉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并依法对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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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违法案件进行曝光。

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的主要工作

按照现行规定，“月子中心”场所应选址于商业、办公等商

服用地建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严格按职责做好“月子中心”

场所建设工程和消防工程质量监管，动态跟踪指导，把关好“月

子中心”场所建设工程质量和消防安全。

三、市卫生健康局开展的主要工作

1、市卫生健康局将从事诊疗活动的月子中心，办理《医疗

机构职业许可证》，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

2、市卫生健康局将对其从事医疗保健活动进行监管；对涉

嫌非法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依法查处。

附件：关于第 54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主要领导：张志友

分管领导：陈俊达

经办人员：颜晓帆

联系电话：85629936

2023 年 6 月 5 日

抄送：市分管领导、市政协提案委、市政府督查室、卫健局、住建局。

晋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3 年 6 月 5 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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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关于第 54 号提案答复意见办理清单

政协陈埭联络组：

第 54 号《关于完善法律规范加强对我市“月子中心”行业

监管的建议》已收悉，现就提案办理有关情况答复如下：

建议一 完善晋江市层面相关法律体系建设。

已完成事项
目前尚无统一行业标准，引导各家“月子中心”先建立自己服务

规范对外公示。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二 加强价格监督管理

已完成事项

市场监督管理局一直关注着月子中心等母婴保健服务价格行为，高度重视

价格监管工作。1、加强价格提醒告诫。提醒月子中心等母婴保健经营单

位认真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

法》有关规定加强自律。依据经营服务成本和市场供求状况，公平、合法

和诚实信用的原则自主制定价格，实行明码标价。2、严格加强监管。采

取日常巡查和12315投诉举报等多种形式对月子中心等母婴保健经营单位

服务价格行为进行监管，重点检查是否存在价格欺诈，是否实行明码标价，

严厉查处各类价格违法案件。并依法对典型的价格违法案件进行曝光。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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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三 加强食品安全监管。

已完成事项

市场监督管理局依职责加强食品安全和价格监管，为切实保障入住母婴利

益。重点对“月子中心”开展食品安全和价格方面行政监管和行政执法，

规范“月子中心”食品安全和价格方面的经营行为。现就有关情况报告如

下：

一是把好食品经营许可准入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食

品经营许可管理办法》明确规定，“月子中心”提供餐饮服务的应该取得

食品经营许可证。我局根据营业执照登记信息，开展现场核查，督促引导

开办主体申请食品经营许可，规范开展经营活动。强化服务意识，靠前指

导，加强对“月子中心”新设立、改建食堂的现场勘查指导力度，确保相

关软硬件设施符合许可准入条件。

二是督促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督促“月子中心”落实食品安全主

体责任，配备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制定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加强从业

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和健康管理。将“月子中心”食堂纳入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包保督导范围，督促“月子中心”属地镇街村社区每个季度开展 1次督

导检查，压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三是引导开展“明厨亮灶”创建。鼓励“月子中心”加大资金投入，

实施“明厨亮灶”创建，引导通过手机直播等技术将“月子中心”食堂后

厨操作过程进行实时公开，便于母婴亲属和社会公众参与对食堂食品安全

的社会监督。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四 加强部门沟通协调

已完成事项

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开展的主要工作

按照现行规定，“月子中心”场所应选址于商业、办公等商服用地建

筑，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将严格按职责做好“月子中心”场所建设工程和

消防工程质量监管，动态跟踪指导，把关好“月子中心”场所建设工程质

量和消防安全。

市卫生健康局开展的主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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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市卫生健康局将从事诊疗活动的月子中心，办理《医疗机构抗业

许可证》，纳入医疗机构管理范围。 2、市卫生健康局将对其从事医疗保

健活动进行监管；对涉嫌非法开展诊疗活动的行为进行立案调查，并依法

查处。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原因

建议五 加强资质培训与行业自律

已完成事项 加强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和健康管理

已开展事项

（开展中）

无法落实事项

补充说明（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